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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温州市土地资源奇缺,填海规模较大,测算温州市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对于真实反映填

海海域市场水平,保护国家的资源性资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文章结合温州市填海海域市场现

状,按照资料收集和整理、划分均质区片、测算样点价格、确定各区片出让市场指导价、编制修正体

系的技术路线,对温州市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的评估方法进行了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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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BecauseofthescarcityoflandresourcesandlargescaleofseareclamationinWenzhou,

themarket-guidepriceevaluationofseareclamationgranthasimportantpracticalsignificanceto

trulyreflectingtheseamarketlevelandprotectingthenationalresourceassets.Basedonthecur-

rentsituationofseareclamationmarketinWenzhou,thepaperdiscussedtheevaluationmethods

ofseareclamationinWenzhoubycollectingandcollatingofdata,dividingthehomogeneousarea,

calculatingsampleprice,determiningthemarket-guidepriceofeachareaandcompilingcorrection

coefficientsyste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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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研究背景

浙江省现行海域基准价格为裸海价格,即未改

变海域自然属性、未经开发利用的开放性用海价

格。根据原有政策,填海形成的土地要转化为建设

用地,需进行二次招、拍、挂出让,将海域使用权证

转为土地使用权证后才能办理项目报批手续,浙江

省海域基准价格适用于原有政策中填海海域的第

一次出让。目前浙江省实施“海域直通车”制度,即

经规划许可的建设用海项目可直接利用海域使用

权证代替土地使用权证进入审批程序,从裸海到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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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形成土地的招、拍、挂出让一步到位。由于基准

价格没有考虑填海开发投入成本,因此基准价格不

能真实反映填海海域市场情况,对填海海域价格的

调控作用不强。因此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决定开

展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的评估研究,以指导温

州市填海海域的出让价格的评估测算,为政府部门

加强海域管理和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。

2 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内涵

填海海域是指因工业建设和商业住宅等城镇

建设的需要,经填海开发现状已形成陆地的海域。

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是指依据海域估价的原

则、理论和方法,充分考虑填海海域的区位条件、基

础设施完善程度、周边发展水平等社会、经济和自

然属性,按填海海域的质量、功能及其收益状况,测

算评估在正常经营利用条件下,各填海海域在基准

期日时使用年期为法定最高使用年期(50年)的海

域使用权平均价格。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的

表达方式为区片价。

3 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评估的技术路线

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评估的基本思路是,

在外业调查的基础上,对所得资料进行整理、分析,

划分均质区片,筛选样点调查资料,计算样点价格,

通过对各区片的样点价格求均值确定各区片的填

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,并编制出让市场指导价修

正体系。

4 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的评估

4.1 均质区片划分

区片划分的主要依据为《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

(2011—2020年)》(2016年5月修订),填海海域对

应海洋功能区划里的工业与城镇用海区。同一区

片海域为均质区域,即自然要素具有相似性或相对

一致的区域。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区位、自然

资源、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现状等因素而划分的不

同的海洋功能类型区,反映了各类用海的均质类

型,是海域管理的科学依据[1]。以功能区划为基本

依据进行区片划分,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。对于隶

属于两个县(市、区)的功能区,应按照县界将其细

分,使后期的价格管理工作方便可行,对于内部开

发利用现状存在较大差异的区片,应按照开发程度

差异等进行进一步细分。

4.2 样点价格测算

收集已经在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进行出让、交

易登记在册的填海宗海,且宗海形状、面积、权属状

况、海域开发程度、交易方式、附着物状况等属性具

有一般性和代表性的宗海作为样点进行海域价格

评估,每个区片选择的样点数量为3~5个。

根据《海域评估技术指引》,评估的方法有收益

法、成本法、假设开发法、市场比较法和基准价格系

数修正法[2]。填海海域用来进行工业建设或商业住

宅开发,具有投资开发潜力,根据各评估方法的适

用条件,填海海域的样点价格测算可选择假设开发

法。此外,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实质上是陆域

土地价格,因此可依据建设用海临近城镇外围基准

地价,通过区域条件和基准期日修正加以测算。

假设开发法计算填海样点价格公式为

P=V-C+A
  填海后海域总开发价值(V)指填海开发后的土

地、构(建)筑物、附属设施等的总价值,为总售价或

纯收益的资本化值。用于销售的样点,填海后海域

总开发价值可采用市场比较法测算确定;用于出租

或自营的样点,可采用收益法进行估价。

开发成本(C)包括填海工程造价、专业费、管理

费、税费和利息等。

海域自然属性改变附加金(A),按照国家相关

规定为1万元/亩。

基准地价修正法计算填海样点价格公式为

P=Pj ×(1+
n

i=1
Ki)×Kt

  邻近城镇外围基准地价(Pj)首先根据样点实

际用途,判断相对应的工业用地、住宅用地等土地

类型,再计算邻近城镇外围相应土地类型基准地价

的平均值来确定。

区域条件修正系数(Ki)根据相应土地类型的

基准地价修正体系中区域因素条件确定。

基准期日修正系数(Kt)根据温州市地价动态

监测体系指数确定。

各样点按上述两种评估方法估价后,对评估结

果的差异进行分析,复核两种方法重要参数的选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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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、评估方法的运用过程等,结合差异原因判断

评估结果的差异程度是否属于合理范围。结合评

估方法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,确定两种评估结果

的权重值,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样点最终价格。

4.3 区片价格测算

区片价格采用样本价格均值法测算,公式为

Pj =
n

i=1
Pij/n

式中:Pj为第j 个填海区片的价格;Pij为第j 个填

海区片第i个样点的价格;n 为第j 个填海区片样

点总数。

5 出让市场指导价修正体系的建立

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修正体系是指出让

市场指导价、待估宗海价格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

关关系。在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的基础上编

制修正体系,可以利用出让市场指导价高效、快速

评估宗海价格。

5.1 影响因素的选择与确定

填海价格影响因素的确定参考《浙江省海域基

准价核定规程》中“造地工程用海基准价核定指标

表”、《海域评估技术指引》中“造地工程用海价格影

响因素分析指标表”,主要影响因素有区域经济发

展状况、交通条件、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条件、毗邻

土地情况、工程建设条件等。

5.2 影响因素权重的确定

影响因素权重可以采用特尔斐测定法、层次分

析法、因素成对比较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确

定。本课题选择特尔斐测定法进行确定,该方法是

因素权重确定中的最常用的方法,即邀请10~15名

相关领域专家对各因素、因子权重进行多轮次打

分,通过计算多轮次打分结果的均值确定权重值。

5.3 修正系数的确定

针对样点测算结果,统计样点价格的最高值和

最低值,计算修正幅度。

上调幅度的计算公式为

F1=(Fmax-F)/F×100%
  下调幅度的计算公式为

F2=(F-Fmin)/F×100%
  各影响因素的修正幅度计算公式为

K1=F1Wi

K2=F2Wi

式中:F1为出让市场指导价上调最大幅度;F2为出

让市场指导价下调最大幅度;Fmax为样点价格最高

值;Fmin为样点价格最低值;K1为某影响因素上调

最大幅度;K2为某影响因素下调最大幅度。

根据上述选择的填海价格影响因素,确定各因

素的优、较优、一般、较劣、劣的分级指标。以出让

市场指导价为“一般”水平,其修正系数为0,“优”级

水平的修正系数为某因素上调幅度K1,在“一般”和
“优”之间,内插“较优”的上调幅度,一般为 K1/2。

“劣”级水平的修正系数为某因素下调幅度 K2,在
“一般”和“劣”之间,内插“较劣”的下调幅度,一般

为K2/2。根据各影响因素的优、较优、一般、较劣、

劣的修正系数编制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修正

系数表[3]。

6 结束语

温州靠山面海,土地资源奇缺,填海造地规模

较大。温州市现行海域基准价格已不能反映填海

海域市场的情况,对填海海域价格的调控作用不

强,为了保证填海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利用,有必要

对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进行评估测算。本研

究对温州市填海海域出让市场指导价评估方法进

行了探索,基本思路是通过假设开发法和基准地价

修正法测算样点价格,并对各区片样点价格求均值

确定各区片出让市场指导价,并编制出让市场指导

价修正体系,方法具有可操作性。温州市填海海域

出让市场指导价的测算,将更好地反映温州市填海

海域的市场水平,增强对填海海域价格的调控作

用,也为全国的填海海域价格管理工作提供借鉴和

参考。此外,出让市场指导价修正体系的编制也将

为弥补因缺少修正体系而使基准价格修正法无法

应用的缺陷,为填海海域价格的评估提供了更加高

效、快速的评估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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